附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度新能源

项目开发建设方案

为贯彻落实能源强区战略，高水平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进一步优化新能源装机结构，加快绿电园区建设，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综合考虑全区风光资源禀赋、项目用地条件、电网接入能力及新能源消纳形势，研究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规模
2026年全区拟安排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规模共550万千瓦（风电480万千瓦、光伏70万千瓦），其中：银川市风电18万千瓦、石嘴山市风电18万千瓦、吴忠市新能源145.3万千瓦（含10万千瓦光伏）、固原市风电100万千瓦、中卫市新能源260.5万千瓦（含60万千瓦光伏）、宁东风电8.2万千瓦。
二、工作流程
（一）组织竞配。各地市、宁东基地能源主管部门研究编制竞争性配置方案，公开公平公正确定具备相应建设运营能力的开发主体并及时予以公告，于2026年7月30日前将推荐项目排序报送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不得超规模报送。
（二）项目复核。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自然资源厅、林业和草原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等单位就各地市、宁东基地推荐项目用地、电网接入等条件进行复核审定，对建设条件不具备或部分具备的项目淘汰或调减建设规模。

（三）项目审批。经复核后的光伏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市及宁东备案机关进行备案、风电项目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核准。绿电直连和风光同场项目审批前需按要求编制实施方案，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评审并通过后方可办理核准（备案）手续。

三、工作要求

（一）规范建设时序。各市、县（区）能源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核项目申报材料，指导开发主体做好规划选址、资源评估、电网接入等重点工作，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合理安排项目推进时序，推动项目于2027—2028年建成并网。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做好项目接网保障工作。

（二）集约利用资源。鼓励建设风光储一体化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支持具备风资源和电网接入条件的已建、在建光伏电站，在电站内部及周边500米范围内建设风光同场风电项目，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推广应用“大容量、长叶片、高塔筒、智慧化”风电机组。
（三）强化生态保护。新能源项目在规划、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确保项目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最小化，推动新能源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

